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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檯文件(一) 
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62/11號 

 
東區區議會轄下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十次會議紀要 

 
 
 上述會議已於 2011年 9月 1日舉行，討論的主要事項摘錄如下： 
 
 
I. 2011/12年度東區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的進度及財政報告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43/11號) 
 
 在討論「利眾街 33 號臨時休憩處」工程後，委員會要求部門就該空地預計
可供使用的年期提供書面回覆，以用作考慮是否將該地更改為寵物公園。 
 
 委員會備悉有關的進度及財政報告。 
 
 
II.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尚待處理的跟進事項進度報告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44/11號) 
 
 在討論「鰂魚涌公園第 II期(第 2和 3階段)」工程時，多位委員要求水務署
盡快搬離鰂魚涌臨時用地，以盡快開展工程。 
 
 在討論「柴灣常安街興建寵物公園工程」時，多位委員支持在常安街興建寵

物公園。經討論後，委員會要求部門提供公園及寵物公園與人口的比例的規劃資

料。 
 
 
III. 東區區議員於 2011/12年度建議的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  
 
1. 增設休憩座椅及花槽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45/11號) 
2. 修葺康威大廈後巷明園西街通往錦屏街一段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46/11號) 
3. 金督馳馬徑加圍欄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47/11號) 
4. 金督馳馬徑加設指示牌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48/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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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雲景道配水庫遊樂場外巴士站加建避雨亭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49/11號) 
6. 寶馬山寵物公園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0/11號) 
7. 東喜道休憩綠化設施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1/11號) 
8. 天后廟道休憩處內增加照明設備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2/11號) 

 
 在討論「增設休憩座椅及花槽」及「修葺康威大廈後巷明園西街通往錦屏街

一段」工程後，委員會備悉有關工程地點為私人地段，亦備悉相關委員將會另行

跟進工程的可行性。 

 
 經討論後，委員會原則上通過「金督馳馬徑加圍欄」、「金督馳馬徑加設指示

牌」及「寶馬山寵物公園」三項工程建議。 

 
 委員會通過修改「雲景道配水庫遊樂場外巴士站加建避雨亭」的工程名稱為

「雲景道配水庫遊樂場內加建避雨亭」，並原則上通過有關工程建議。 

 
 在討論「天后廟道休憩處內增加照明設備」後，委員會將會在相關部門跟進

後，再討論工程的可行性。 

 
 由於規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將討論與「東喜道休憩綠化設施」地點相關的

議題，委員會通過轉交此工程建議予規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一併討論相關議題。 

 
 
IV. 東區民政事務處於 2011/12年度建議的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 

 
1. 鰂魚涌社區會堂燈光及投影設備改善工程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3/11號) 
2. 北角寶聯徑對上部份行人徑的改善工程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4/11號)  
3. 柴灣大潭道近山翠苑行人路設置休憩座椅工程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5/11號) 
4. 筲箕灣耀興道 33號小巴站旁增置避雨上蓋工程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62/11號) 

 
 在討論「鰂魚涌社區會堂燈光及投影設備改善工程」時，多位委員建議社區

會堂考慮聘用經培訓的專業人員控制社區會堂的音響及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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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建議的四項工程，並向東區區議會推薦由地區小型工

程撥款 997,000元進行此四項工程。 

 
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於 2011/12 年度在東區康樂場地的 60 萬元或
以上小型工程計劃撥款申請 – 譚公廟道空地興建工程和富康街休憩處
旁空地興建寵物公園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63/11號) 

 
 多位委員表示兩項工程的預算費用高昂，要求部門提供詳細設計及各項目的

開支預算明細予委員會考慮。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向東區區議會推薦「譚公廟道空地興建工程」和「富

康街休憩處旁空地興建寵物公園」兩項工程，並建議撥款其中 304,500元，作為
兩項工程的前期顧問設計費用。 
 
 
VI. 康文署在東區舉辦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及其他文化藝術活動的情況匯報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6/11號) 
 
 委員會備悉上述文件，並通過文件附件一第 14 項的合辦申請，以及向下一
屆區議會建議 2項列於文件第 3段，將於 2012年 3月舉辦的合辦申請。該 2項
合辦申請必須在下一屆區議會通過後才會作實。 
 
 
VII. 康文署東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報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7/11號) 
 
 委員會備悉上述匯報文件。 
 
 
VIII. 康文署於 2011年 5月至 7月份在東區社區內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及設施
管理的匯報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8/11號) 

 
 委員會備悉上述匯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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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康文署於 2012年 4月至 6月在東區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計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59/11號) 
 
 委員會備悉康文署於 2012年 4月至 6月在東區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計劃。 
 
 
X. 地區工程工作小組第八次會議紀要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60/11號) 
 
 委員會備悉上述會議紀要。 
 
 
 
XI. 設施管理及活動推行工作小組第七次會議紀要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61/11號) 
 
 委員會備悉上述會議紀要。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年 9月 


